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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IFOUND� PCB�

(THAILAND)� CO.,� LTD.（中文名称“爱方智造（泰国）有限公司” ），上述被担保人均为方正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科技”或“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新增担保金额：自上个披露日（2024年6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被担保人珠海方正科技

高密电子有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为25,000万元；公司为被担保人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提

供的融资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公司为被担保人IFOUND� PCB� (THAILAND)� CO.,� LTD.提供的融

资担保金额为70,000万元；新增提供的融资担保合计105,000万元。

●担保总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合计为305,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8日、2024年4月22日召开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和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各

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38亿元额度的担保。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在该等额度内，公司

各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要、利率成本等综合因素向金融机构有选择的申请融资，公司经营管理层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上述担保事宜，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

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方正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7）。现将担

保进展公告如下：

一、新增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自上个披露日（2024年6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新增提供的融资担保合计105,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金额

其中本次

新增担保

额度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方 正

科技

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间 接 持 股

100%

29.58% 44,000 10,000 否 否

方 正

科技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间 接 持 股

100%

40.44% 113,500 25,000 否 否

方 正

科技

IFOUND�PCB�(THAILAND)

CO.,LTD.

间 接 持 股

100%

7.4% 70,000 70,000 否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名称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玉凯

注册资本 15,815.2228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4年12月07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69320863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

非独资）

注册地址 珠海市富山工业区虎山村口方正PCB产业园HDI厂房、HDI扩建厂房及QTA厂房

主营业务 生产和销售电路板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9,626.90 261,960.98

负债总额 120,921.14 105,928.15

净资产 148,705.76 156,032.83

资产负债率 44.85% 40.44%

科目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6,439.71 77,251.12

净利润 13,596.76 7,327.06

2、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名称 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玉凯

注册资本 8,745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6年04月21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87462136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与

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5号附1-9号

主营业务 生产和销售电路板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497.91 111,397.72

负债总额 28,104.86 32,950.57

净资产 87,393.05 78,447.15

资产负债率 24.33% 29.58%

科目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0,604.57 38,989.28

净利润 7,574.96 5,654.10

3、IFOUND� PCB� (THAILAND)� CO.,LTD.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企业名称 IFOUND�PCB�(THAILAND)�CO.,LTD. 公司董事 孙玉凯、王喆

注册资本 113,700万泰铢 成立日期 2023年10月2日

注册号码 025556600223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No.141,�Moo.12,�HuaWa�Sub-District�,�Si�Maha�Phot�District,

Prachinburi�Province�25140,�Thailand

主营业务 生产和销售电路板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13.42 11,870.89

负债总额 1.89 878.26

净资产 1,011.53 10,992.63

资产负债率 0.19% 7.4%

科目

2023年度

（经审计）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09 -35.62

其他说明：上述被担保公司均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

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且上述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均为单体报表口径，非合并口径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公司新增提供的担保，均为公司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融资事项提供的担保，均按法

定程序签署担保协议。 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根据实际需要与债权人协商确定。 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方 存在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

额

贷款期限

（月）

担保方式

方正科

技

重庆方正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间接持

有 其 100%

股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

10,000 12

方正科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珠海方正科技高密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间接持

有 其 100%

股权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

东省分行

20,000 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分行

5,000 7

IFOUND�PCB�(THAILAND)

CO.,LTD.

公司间接持

有 其 100%

股权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

省分行

70,000 96

方正科技连带

责 任 保 证 担

保、 项目资产

抵押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新增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

新增提供的担保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拥有对被担保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担保的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8日、2024年4月22日召开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和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各

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38�亿元额度的担保。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均在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05,000万元（含上述新增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79.23%，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

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4年10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本公司网

站（www.qhlhfund.com）发布了《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

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为了使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现发布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

一次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的基金管理人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本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下简称“大会” ），审议《关于持续运作新疆

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4年10月15日起，至2024年11月14日17:00止（送达

时间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3、会议计票日：2024年11月15日

4、会议表决票将寄送至本基金管理人，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收件人：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桂湾四路197号前海华润金融中心T1栋第29层

联系人：张绍东

联系电话：0755-23695990

邮政编码：518057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专用” 。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见附件一）。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4年10月14日，即在2024年10月14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15:00）结束后，在本基金登记机构新疆前

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与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注：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

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

四、投票方式

1、本次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方式仅限于书面纸质表决。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从相关报纸

上剪裁、复印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qhlhfund.com）在“公司公告” 中下载并

打印表决票（附件二）。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经认可的业务授权

章，下同），并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

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

表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护照或其他身

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授权代表有权

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

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个人投

资者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

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可参照附件三）。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

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4）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机构投

资者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

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可参

照附件三）。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

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

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

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如代理人

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

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5）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3、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多次以有效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最后一次纸面授权为准。 如最

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不能确定最后一次纸面授权的，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纸

面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纸面授权均表示一致的，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多次

纸面授权同一受托人但授权表示不一致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

行使表决权；若授权不同受托人且授权表示不一致的，视为授权无效，不计入有效票；

（2）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

托人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

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3）如委托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授权视为

无效。

4、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在前述会议投票

表决起止时间内（送达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快递或邮

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桂湾四路197号前海华润金融中

心T1栋第29层）， 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五、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于本次通讯会议表决截止日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

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

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规定时间之前送达基金

管理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

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无法辨认、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但

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 计入对应的

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3）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

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权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前送达基金管理

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

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

票；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①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

为被撤回；

②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③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基金管理人

接收的时间为准。

六、决议生效条件

1、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

的基金份额不少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

2、《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应当由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方为有

效；

3、 直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表决意见的代理人，同

时提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受托出具表决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

凭证及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证明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与

基金登记机构记录相符；

4、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自表决

通过之日起五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生效之日起 2�日内在

规定媒介上公告。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

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权益登记日基金

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方可举行。 若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

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少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

一，召集人可以在原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3个月以后、6个月以内，就原

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三

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

意见。

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做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

额持有人重新做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八、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绍东

联系电话：400-640-0099；0755-23695990

传真：0755-82788000

网址：www.qhlhfund.com

客服邮箱：service@qhlhfund.com

2、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公证机构：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公证处

联系人：陈梦阳

联系电话：15817249513

4、见证律师事务所：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九、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确保表决票于表决截

止时间前送达。

2、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

疑问 ， 请拔打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40-0099,

0755-2369599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qhlh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3、基金管理人将在公布本公告后，在下一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就持

有人大会相关情况做必要说明，请予以留意。

4、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附件一：《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附件二：《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一：

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一、重要提示

1、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 ）等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

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议案。

2、本次议案需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通过，因此该议案存在无法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3、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须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本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议的备案，均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景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

二、议案具体内容

为实施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提议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

次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市

场情况，决定采取相关基金持续运作的措施以及确定基金持续运作各项工作的具体时间。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附件二：

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 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代理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码/营业执照注册

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持续运作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请以打“√” 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 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代表基金

份额持有人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 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无法辨认、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

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

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账户号”仅指持有本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

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 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

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本表决票可剪报、 复印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qhlhfund.com在 “公司公

告”中下载并打印，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投票截止日为2024年11月14日的以通讯方式召开

的新疆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对所有议

案的表决权。 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起至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若新疆

前海联合添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本授权继续有

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明编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此授权委托书可剪报、复印、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qhlhfund.com在“公司

公告”中下载并打印，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2、“基金账户号” 仅指持有本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

此类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 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

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3、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代表委托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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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10/17 － 2024/10/18 2024/10/18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届次和日期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6月12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根据该

授权，公司2024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中

期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董事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于2024年6月13日和

2024年8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以及公司网站。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关于公司H股股东的股息派

发事宜， 请详见公司另行刊发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

hkexnews.hk）的日期为2024年8月29日的公告。 ）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本次利润分配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

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以公司A股总股本为9,654,631,180股为基数，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的股份77,074,467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9,577,556,713股；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

本＝（9,577,556,713×0.03元）÷9,654,631,180≈0.02976元；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涉及送转股或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2976元)+0]÷(1+0)=前收盘价

格-0.0297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10/17 － 2024/10/18 2024/10/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其他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H股股东的现金分红有关情况详

见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日

期为2024年8月29日的公告。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

额，公司通过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另行代扣代缴。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A股股东，所得

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3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对于QFII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收入，上市公司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7

元；如相关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沪股通投资者利润分配事宜：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

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7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

一致。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有疑问的，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3411000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002769�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4-071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召开时间：2024年10月10日

召开地点：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于2024年10月9日

以电子邮件及微信等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倪伟雄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宋海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四个专门委员会，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序号 专门委员会 召集人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宋海纲 宋海纲、倪伟雄、师帅、江为、彭吉福

2 提名委员会 柳向东 柳向东、宋海纲、陈建华

3 审计委员会 龙子午 龙子午、陈建华、柳向东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陈建华 陈建华、倪伟雄、柳向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002769� � � � � � � � � � �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4-072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召开时间：2024年10月10日

召开地点：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于2024年10月9日

以电子邮件及微信等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3人，实际出席监事人数：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监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梅方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409� � � �证券简称：富创精密 � � �公告编号：2024-063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60,869,918.40元

（含税）调整为60,838,883.20元（含税）。

●本次调整原因：自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

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由3,678,403股增加至3,833,579股，故本次实际参与分

配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对公司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审议通过的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24年10月8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截至2024年8月30日，公

司总股本为308,027,995股，扣减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3,678,403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

发现金红利60,869,918.40元（含税）。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

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

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30日和2024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4）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

自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累计新增回购股份155,176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量由3,678,403股增加至3,833,579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

依据上述变动情况，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0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308,027,995股，

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3,833,579股，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304,

194,41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分红总额调整为60,838,883.2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125� � �证券简称：安达智能 公告编号：2024-048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向西东区路17号，公司三楼董事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

普通股股东人数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9,143,92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9,143,9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53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53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飞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杨明辉先生、总经理WANG� HAI先生、财务总监易伟桃先生、副总经

理陈园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093,324 99.9144 22,113 0.0373 28,488 0.048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13,324 69.1316 22,113 13.4897 28,488 17.37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对议案1进行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宇玮、林利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526� �证券简称：科前生物 公告编号：2024-059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批新兽药注册证书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审查，

批准公司申报的猪伪狂犬病活疫苗（HB-98株，悬浮培养）为新兽药，并核发《新兽药注

册证书》，具体详情如下：

一、新兽药的基本信息

新兽药名称：猪伪狂犬病活疫苗（HB-98株，悬浮培养）

英文名：Swine� Pseudorabies� Vaccine, � Live� (Strain� HB-98, � Suspension�

Culture)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2024）新兽药证字50号

注册分类：三类

研制单位：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监测期：3年

主要成分与含量： 含猪伪狂犬病病毒HB-98株 ， 每头份病毒含量不低于

105.5TCID50。

作用与用途：用于预防猪伪狂犬病。 免疫产生期为免疫后21日，免疫期为6个月。

二、该兽药产品研发及市场背景情况

猪伪狂犬病是由猪伪狂犬病病毒引起的，发生在猪身上的一种疾病。 患病仔猪出生后

第2天开始突然发病，表现高热、沉郁、昏睡、呕吐、拉稀、尖叫、共济失调、转圈，倒地后四肢

盲目的划动；部分病猪有咳嗽、流鼻液、打喷嚏等表现，个别病猪表现有中枢神经紊乱症

状，如强直、阵发性痉挛、后肢运动失调等，死亡率常低于育肥猪。 育肥猪感染较少出现神

经症状，呈一过性的类似于感冒样的症状，并伴有脑脊髓炎。 该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对猪

的危害大，可致妊娠母猪流产、产死胎或木乃伊胎；初生仔猪多为急性致死性经过，具有明

显的神经症状，死亡率几乎100%；成年猪多呈隐性感染状态。 该病通常依靠预防，防止病

毒输入、注射疫苗并采用净化手段进行防控。

随着细胞悬浮培养技术日渐成熟，利用该技术制备的病毒抗原具有病毒含量高、批量

大、批间差异小、便于质量控制等特点，且无血清或低血清培养基的使用可极大降低因血

清蛋白引起的副反应。为此，我们以悬浮细胞为培养细胞，以HB-98株为生产用毒株，开展

了猪伪狂犬病活疫苗(HB-98株，悬浮培养)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悬浮培养工艺制备的抗原

病毒含量可达到109.0TCID50/ml;所制备的疫苗对仔猪、妊娠母猪、不同品种猪及非靶动

物均安全，不影响接种猪增重和免疫学功能；可为免疫猪提供有效的攻毒保护，且对猪伪

狂犬病病毒近年流行毒株具有交叉保护;采用耐热保护剂和新冻干工艺后，疫苗在2～8℃

条件下保存期可达到24个月。

截止目前， 公司从公开渠道未能查询到市场上流通的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和市场份

额。

三、该兽药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该产品的成功获批，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推动公司产品及业务向多元化方

向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经营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公

司将依据《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申请批准文号。

四、风险提示

该产品上市销售前尚需取得产品批准文号。 因受产品试生产和行政审批等因素的影

响，公司取得该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以及后续生产销售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如果

该产品市场推广和经营销售情况不理想， 可能存在该新兽药产品投产后无法达到预期效

益的风险。 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1日


